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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試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

申請進駐審查要點 

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10 日 104 年研發成果管理小組第 2 次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4 日農林試技字第 1041040118 號函頒 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6 日農林試技字第 1112254904 號函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14 日農林試技字第 1122254609 號函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11 日農林試技字第 1122254797 號函修正發布 

 

一、 訂定目的 

為因應業者申請進駐農業部林業試驗所(以下簡稱本所)

創新育成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之需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廠商申請進駐資格 

符合下列資格者，得申請進駐： 

（一）符合本所專長領域與本中心培育目標之農業企業

機構，其技術成品具創新性且具雛形者。 

（二）符合中華民國境內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者(資本額

在新台幣一億元以下或員工數未達二百人者)。 

（三）以自然人或國內產銷班為申請者，應於進駐一年

內完成公司設立之法定程序；屆期未完成公司登

記者，本所得提前終止合約。 

三、廠商申請進駐文件 

廠商申請進駐之文件應包含下列項目：  

（一）廠商進駐申請書。 

（二）公司或商業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相關登記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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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 

（三）合作意向書。 

（四）廠商營運計畫構想書綱要。 

（五）同意審查聲明書。 

本中心為評審申請案，得要求申請人提供補充說明文件。 

四、 申請時間 

本中心隨時受理申請，提送申請文件前應與本中心聯

繫，由本中心邀請輔導專家進行先期洽談，並應先與本

所簽訂合作意向書，由輔導專家與申請者共同擬訂營運

計畫構想書後併同應備文件送本中心申請。 

五、 申請與審查作業流程 

申請進駐案件之審查，其作業依下列流程辦理： 

（一）本中心依申請業者提送文件進行書面初審作業。

初審未通過者，原件檢還。 

（二）初審通過者，由本中心召開推動小組會議辦理複

審，申請者得列席說明。 

（三）複審通過者，應於複審結果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

內與本所完成簽約；屆期未完成簽約，經本中心

催告通知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仍未完成簽約者，

視為棄權。 

（四）複審未通過者，得於複審結果送達之次日起三十

日內提出申復，經申復審查結果仍未獲通過者，

申請原件檢還，申請者半年內不得再向本中心提

出進駐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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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審查項目 

    本中心審查項目如下: 

（一）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、市場性及永續性。 

（二）營運計畫構想之可行性、發展性及前瞻性。 

（三）研發團隊之基本執行力、經營團隊之企圖心及成

功機會。 

（四）研發投資及未來三年財力評估。 

（五）支援需求綜合評估。 

申請人 創新育成中心 

申請人初步聯繫 
(先期洽談) 

經理與申請人初步溝通 

停止作業 適合與否 

簽定合作意向書 

否 

準備計畫書 

是 

通知申請人提營運計畫 

正式提送營運計畫書 初審 

不通過 

一個月內修訂營運
計畫書並提出申請 

複審 申復 
通知
結果 

 
停止作業 

否 完成簽約 

正式進入育成中心 

不通過 


